关于《关于明确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为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做好耕地保护工作，根据上级有关要求，我市需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耕地开垦费与补充耕地资金收缴和使用管理细则。
　　二、出台依据
　　根据《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0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耕地开垦费等有关政策的通知》（浙政办函〔2025〕2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收缴与使用管理的通知》（浙自然资函〔2025〕4号）、《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耕地开垦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甬政办发〔2025〕25号）等文件规定，我局起草了《关于明确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